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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2021〕418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做好 2021年高职扩招单独考试招生工作的 

通         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有关普通高

等学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为贯彻落实好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完成职业技

能提升和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的要求，确保高职扩招专项工

作圆满完成，根据《河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 2021 年高

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豫教职成 〔2021〕154号）要求，现

就做好我省 2021 年高职扩招单独考试招生（以下简称“高职扩

招单招”）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安排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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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对象 

1.已通过 2021 年河南省普通高考（含对口招生）报名，未

被普通高考（含对口招生）、高职单招等其他类型的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录取的考生。 

2.已通过 2021 年高职扩招补报名的考生。 

（二）招生院校 

2021 年河南省高职扩招单招院校名单详见附件 1。 

（三）招生专业 

1.高校在本校已开设并开展招生的专业范围内自主安排高

职扩招专业，经省教育厅审核通过后方可安排招生。医学、教育、

公安、司法等国控专业以及医学美容技术（原医疗美容技术）、

呼吸治疗技术专业不得安排招生。 

2.招生专业按面向人群不同分为 A、B、C 三类,A 为退役军人

可报专业类；B 为高素质农民（含村“两委”干部、基层农技人

员、新型职业农民等）可报专业类；C 为其他（含应往届高中和

中职毕业生、企业在职职工、下岗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农

民工等）可报专业类，考生须按照本人所属类别分类报考相应专

业。 

（四）招生计划 

省教育厅将综合考虑高校办学能力和申报情况统筹安排高

职扩招专项计划。各高校要根据办学条件、专业优势、培养能力、

所处地域和承担培养任务等综合情况，按照省教育厅确定的招生



 — 3 — 

计划和招生类别自主安排分类别全日制和弹性学制两种培养形

式的招生计划，未经相关部门授权，不得安排特殊人群专项招生

计划。严禁没有备案和没有安排招生计划的专业进行招生（具体

招生专业、计划以审核通过的 2021 年高职扩招单招章程公布为

准）。 

（五）招生章程 

1.制定章程。高校要按照教育部《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工作规定》的相关要求，认真制定高职扩招单招章程，确保

章程内容合法、真实、准确、表述规范，并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 18:00 前将招生章程及佐证材料上传至“河南省普通高校招

生章程核定系统”进行核定。招生章程经省教育厅核定后方可

向社会发布，高校发布的招生简章、广告等招生宣传材料的内

容，必须与招生章程内容相一致，不得擅自更改内容。 

2.考生查询。考生可通过登陆“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章程核

定系统”（网址：http://zszcba.haedu.gov.cn/）查询了解我

省高职扩招政策和高校招生章程，也可通过高校官方网站或拨打

高校招生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查询了解高职

扩招信息，以防被误导、上当受骗。 

（六）志愿填报 

高校要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 9:00 至 12 月 2 日 18:00 开通

本校高职扩招单招志愿填报系统，并在招生章程中明确系统网址

及入口，考生通过登录意愿报考高校的志愿填报系统进行网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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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填报，每名考生限报 1 所高校。高校须在志愿填报工作完成后

将考生志愿数据报省招办进行比对，对于填报超过 1 所高校志愿

的考生，取消其考试、录取和入学资格。 

（七）命题、考试 

1.高校要根据培养目标对考生知识能力的要求，原则上应采

取“文化知识考试+职业技能测试”的方式单独组织考试，依据

综合成绩录取；也可根据培养目标对不同群体考生的要求，对考

生免予文化知识考试，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

职业技能测试，测试内容要科学合理，能够区分不同程度考生。

对于符合免试条件的技能拔尖人才，由招生高校予以免试录取。

各高校要建立招生录取工作备案备查制度，将考试材料（含考试

音视频资料和纸质试卷）、录取材料等资料予以保存以备复查。 

2.全省高职扩招单招考试时间统一安排在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12 日，各高校在本校校区内开设考场，有不同校区的

高校安排在一个校区内统一考试。高校须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国家

教育考试和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分专业、分时段、多批次、小

规模自主组织考试工作，全程封闭考试管理，到后即考、考后即

离，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各高校要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实际，在

当地卫生健康和疾控部门指导下，提前研究谋划，科学制定组考

方案，并按属地管理原则报当地疫情防控领导机构审批，同时在

招生章程中进行明确。 

（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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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要在招生章程中提前向社会公布录取规则，严格程序，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择优录取。考生成绩及拟录取考生名单须在本

校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后的名单于

12 月 22 日前报省招办办理录取手续。高校要按照《教育部办公

厅 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0年高校录取通知书寄

递工作的通知》（教学厅函〔2020〕23 号）要求，将录取通知书

及时、准确寄送考生本人。 

二、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 

（一）免试对象和条件 

对于获得由教育部主办或联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

等奖及以上奖项，或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省级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中职毕业生，和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

格、获得县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以上称号的在职在岗中职毕业

生，可免试录取进入高校专科阶段学习。 

（二）免试录取程序 

1.考生本人在规定时间内填写《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

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登记表》（详见附件 2），提出免试入

学申请。 

2.高校对考生资格进行审查和公示后，将公示后的名单及

《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登记表》、

考生身份证复印件、技能竞赛获奖证书复印件报省教育厅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备案（联系电话：0371-6969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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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校须在本校官方网站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公示后报省

招办办理录取手续，高校颁发录取通知书。被免试录取的考生，

不再具有参加其他类型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资格。 

 三、学生培养及管理 

（一）培养模式。高校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厅函

〔2019〕20 号）要求，严格落实“质量型扩招”要求，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针对不同生源特点，按照“标准不降、模式多元、

学制灵活”原则，做好分类教育管理工作，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

性、适应性和实效性。弹性学制计划招收的学生要严格保障集中

教学学时，确保总学时不低于 2500 学时，其中集中学习不得低

于总学时的 40%。坚持宽进严出，严把毕业出口关，不得以任何

原因、任何形式降低毕业要求，严禁实施“清考”。 

（二）学籍管理。此次录取学生的学籍管理工作与普通高考

录取的学生相同。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

划规定内容，达到毕业条件的，由学校颁发普通全日制专科毕业

证书，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高职扩招是党中央、国务院抓“六稳”、

促“六保”的重要举措，对实现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充分认识高职扩招的重大意义，认真按照国家和我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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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设计，优化工作方案，明确任务

分工，强化各级责任，确保高职扩招工作平稳顺利实施。 

（二）做好疫情防控。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国家教育考试

组考防疫工作有关要求，切实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部署，科学制

定组考防疫工作方案，制定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考试

工作人员防疫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各项防疫条件完备、职责流

程明晰、工作机制完善，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守住不因考试引发疫情传播的底线。 

（三）严格招生政策。各地各高校要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高

校考试招生管理工作“30 个不得”“八项基本要求”招生禁令，

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行为的若干规定

（试行）》（教学〔2017〕476 号）要求，严格执行考试招生政

策规定和工作纪律，严禁高校各种形式、巧立名目的违规宣传行

为，在招生章程发布前，不得开展任何形式的宣传活动；严禁高

校委托个人或通过中介机构等违规组织生源、违规录取考生。 

（四）强化责任追究。高校是招生工作的责任主体，主要领

导是第一责任人，高校纪检部门对本校招生负有全程、全员监督

责任。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考生报名资格审核

工作由市、县（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各涉考涉招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要严格遵守教育部招生工作禁令和我省招生工作规定，依

法依规履行招生责任。省教育厅对高校违规招生、考生身份造假

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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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电话：0371—69691790  69691252   

监督邮箱：xsc@haedu.gov.cn 

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此通知转达至本级招办。 

 

附件：1.2021 年河南省高职扩招单招院校名单 

2.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

登记表 

 

 

 

2021 年 11 月 15 日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91111/1573434987748014593.pdf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91111/15734350121500334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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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河南省高职扩招单招院校名单 

序号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招生咨询电话 

高职高专院校（54所） 

1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0395-2127856 

2 10842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0398-2183558（2183559） 

3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0371-62275026 

4 12745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0370-3182222 

5 12748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375-2066462 

6 12750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0394-8693098（8693081） 

7 12793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0392-3352516（3338711） 

8 13499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0371-69970111 

9 13564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0375-7662111（7662112） 

10 13565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0371-69301010 

11 13781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0377-63526059（63526359） 

12 13783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0371-62179569 

13 13785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0371-62809555 

14 13787 永城职业学院 0370-5171999（5172822） 

15 13788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0371-86601950（86601951） 

16 13789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0371-60868272（60868273） 

17 13790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0371-62199001（62319666） 

18 13791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0371-61130063（61130064） 

19 13792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0371-64961768（85220031） 

20 14235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0371-6850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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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0372-3397795（3397796） 

22 14251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0396-2869986 

23 14300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0391-5282031 

24 14301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0374-8020001（8050001） 

25 14302 郑州理工职业学院 0371-56657088（56657099） 

26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0373-8872228（8892228） 

27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0371-60867601（60867656） 

28 14348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0371-85901686 

29 14349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0372-5365811（2294330） 

30 14350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0374-3189963 

31 14351 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0376-2798366 

32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0392-6633809 

33 14353 南阳职业学院 0377-60551111 

34 14380 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 0371-67822631 

35 14383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0379-62233832 

36 14405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  0371-67898116（67898118） 

37 14478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0371-53671919 

38 14479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0377-63393888 

39 14480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0379-63087788（63087799） 

40 14529 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0392-3209969 

41 14598 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0396-3589377 

42 14606 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0398-3808291（3808307） 

43 14608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0371-56669988（56662015） 

44 14634 信阳航空职业学院 0376-3717007（3805222） 

45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0371-68877599（68896199） 

46 14711 河南女子职业学院 0371-63838881(15238371937） 

47 14714 南阳科技职业学院 0377-60286500（62165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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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4715 兰考三农职业学院 0371-22221666 

49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0375-6019666（6019777） 

50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0372-3885777（3885888） 

51 14718 郑州电子商务职业学院   0371-60196082 

52 14751 周口文理职业学院 0394-6113616（6113668） 

53 14753 郑州城建职业学院 0371-61795555 

54 14754 郑州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0371-53685333 

本科院校（3所） 

55 12747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0371-85011888 

56 13500 商丘工学院 0370-3020999（3020799） 

57 14169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0394-838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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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技能拔尖人才 

免试入学登记表 
考生报名号  身份证号  

相 

 

片 

姓名 

现 名  性 别  民族  

曾用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中职毕业学校 
 

专 业  学籍号  

高技能人才 

类  型 
 

何时获何单位 

何奖励 
 

获奖证书编 

号及文件号 
 

申请免试高校  申请专业  

申请人在 

校学习或 

工作现实 

表现情况 

 

所在学校或 
工作单位 

意  见 

            

单位领导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高校 

招办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此表一式三份：省教育厅、高校和考生档案各一份。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1 年 11 月 16 日印发 


